基隆市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
『第六屆基隆風華再現ￚ看見基隆』平面攝影、文學創作、創意短劇
比賽簡章
1、 宗旨:
基隆為歷史悠久之古城，依山傍海的自然環境發展出特有的海洋文化，除了獨一無二的在地風情，濃濃的人情味也是基隆市隨處可見的人文風貌，如2010年基隆廟口夜市曾被到此消費的民眾評比為台灣「最友善」、「最美味」的觀光夜市。故此，在基隆扎根悠久的培德高職特別舉辦「2014基隆風華再現-看見基隆」競賽，希望透過攝影、文學、創意短劇讓年輕學子們呈現出在地的美食佳餚、傳統小吃、旅遊名勝、生活點滴、歷史故事及傳承，生活創意與智慧小故事，一個屬於你我的精彩記憶!
二、相關單位:
1. 指導單位: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2. 主辦單位:基隆市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
3. 承辦單位:基隆市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藝術類科
4. 協辦單位:基隆市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教務處、總務處
5. 協辦單位:傑華文教基金會
三、參賽資格:
   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之公私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。
四、徵選類別:
1.平面攝影組:國高中職組
2.文學創作組(劇本徵選):高中職組
3.創意短劇組:國中組、高中組

五、報名及比賽時間:
1.平面攝影組、文學創作組(劇本甄選)報名截止日:103年5月14日(三)
2.創意短劇組報名截止日:103年5月14日(三) 
                  比賽時間:103年5月21日(三) 
六、收件地點/聯絡電話/聯絡人:
   基隆市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藝術科  收
   地址: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73號    
聯絡電話:02-24652121轉11  
聯絡手機:0911-370059
   聯 絡 人:潘鴻瑞
七、成績公布暨頒獎典禮:
    各組成績統一於103年5月21日(三)下午4:00後公布於本校網站，
    頒獎典禮預定103年5月26日(一)上午10:00於本校視聽教室舉辦。
    (變更時間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)
八、獎項及獎額:
(一)平面攝影組
        國高中職組:第一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1,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佳作數名，獎金新台幣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
(二)文學創作組-劇本徵選
          高中職組:特優一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佳作數名，獎金新台幣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
(三)創意短劇組
            國中組:第一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，團體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，團體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最佳演員數名，獎金新台幣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高中職組:第一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，團體獎狀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，團體獎狀一面。
第三名一名，獎金新台幣1,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最佳演員數名，獎金新台幣500元，個人獎狀一面。

九、作品規格:
(一)平面攝影組:(國高中職組)
    1.凡於基隆市轄區內各觀光景點、創意佳餚或廟口小吃、街頭巷尾…等主題
      皆可(參賽作品限定以民國102年1月1日至民國103年5月14日止所拍
      攝之未經公開或出版之作品)。
    2.以傳統相機、數位相機拍攝作品均可參賽。
    3.參賽作品一律沖洗8[image: image2.png]


12英吋，最短邊不得低於6英吋之彩色照片，不得
      留白邊，每人最多限投3張。
4.以傳統相機拍攝者，得獎後經通知須繳交原稿底片；以數位相機拍攝者，
5.需繳交原始檔案光碟。
6.每件作品背面皆須浮貼作品說明表並填寫清楚；每位投件者須於信封內附
上報名表，表格內各項資料須詳細寫，信封外請註明『基隆風華再現比賽
-平面攝影』及『組別』。
7.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。
(二)文學創作組-劇本徵選:(高中職組)
   題材以基隆人、事、地、物為主，劇目自訂，劇情具啟發性，足提供讀者發    
   現在地之美、精神，劇情長度以5分鐘至10分鐘為限。
※注意事項
1. 作品須打字，字級12級，細明體，以A4紙張列印編頁，裝訂成冊，並附上      
   影本二份及光碟一片(限以純文字檔或word處理)。手寫稿恕不受理。請自留
   底稿，恕不退件。
2. 參選者請務必完整填寫報名表(請黏貼學生證正反面影本)並簽下同意書(請
   簽名或蓋章)以信封裝袋密封，作品本身請勿書寫姓名等資料。資料不足、規
   格不符者恕不予受理。
3. 參賽者得以用該作品參與劇本徵選及創意短劇比賽。
4. 參選作品須為原創作品，不得有抄襲、翻譯等情事，如經發現屬實，除取消
   資格，追回獎金外，一切法律責任自負。
(三)創意短劇組: (國中組、高中職組)
   題材以基隆人、事、地、物為主，劇目自訂，劇情具啟發性，足提供觀眾發
   現在地之美、精神，劇情長度以5分鐘至10分鐘為限。
※注意事項
1. 報名表繳交截止日期5月14日(三)，比賽日期5月21日(三)，比賽地點:培德高
   職影視大樓。
2. 每隊人數不限。
3. 每一參賽團隊最多可以報名2件作品。

4. 所參賽之作品需為團隊所創作，無抄襲之嫌。若經他人檢舉或經執行單位
   查證屬實，得獎獎金及獎狀則全數收回，其法律責任則由發表者自行承擔，
   不得異議。

十、附則:
   1.參賽作品須符合攝影、文學、短劇主題及比賽規格，違反者視同棄權不予
     評審。
   2.參賽作品不得翻攝、抄襲他人作品，不得於電腦軟體進行數位合成或修改；
     不得插點加大檔案或經加色、加字、彩繪、疊片、護貝、裝裱等，不收連
     作，不得已經公開或出版。違反者，不予評審；已得獎者，取消得獎資格
     (獎位不予遞補)，並追回已領取獎金、獎盃或獎狀。
   3.參賽作品正面均不得作任何註記、塗色或簽色，違者視同棄權。
   4.郵遞者，請用白色硬紙板保護並以掛號郵件交寄。參賽作品因郵遞或不可
     抗力致生損害，主、承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
   5.主辦單位有在網路播映參賽作品完整影片之權利。
   6.作品若經檢舉有抄襲之事實或侵犯第三者權益時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作
     品之參賽資格。
   7.所有參賽作品一經報名繳交，概不退件。
   8.主辦單位保有修改及調整本次活動及獎項之權利。
十一、報名表及作品說明表：
	「基隆風華再現平面攝影、文學創作、創意短劇比賽」報名表  編號：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主   題
	
	指導老師
	

	姓   名
	 
	學校/科別
	

	出生年月日
	
	性  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 
	聯絡手機
	

	通訊地址
	

	組    別
	□攝影創作組：( 傳統相機           □創意短劇組
              ( 數位相機 
□文學創作組(劇本甄選)

	※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：
本人同意將投稿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，謹此聲明。
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      日期：　　　　　     

	學生證正面粘貼處
	學生證背面粘貼處

	註：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填寫，並連同學生證之正反面影本，一併存放於信封內。


(
	「基隆風華再現平面攝影、文學創作比賽」作品說明表

	組別：
	作品編號：
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	姓名：
	學校：

	作品名稱/內容說明

	註：本作品表如不符使用時請自行影印填寫，並浮貼於作品背後及DVD或VCD光碟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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